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局县十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县人大的监督下，局机关股室、局属各单位及承办人共同努力，认真办理，在规定期限内较好完成了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

一、基本情况

由县政府办公室转交我局办理的县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共8件，分别是：方兵生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议案》、祝发根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17号《关于促进城郊融合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议案》、曹向阳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28号《关于加大对茶产业扶持力度的议案》、吴晓娟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32号《关于打造浮梁茶文化创意谷的议案》、冯先光代表提出的第5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撂荒耕地治理的建议》、戴嵩菲代表提出的第55号《关于大力推进乡村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建议》、汪正菊代表提出的第61号《关于解决铁路影响村民耕种抛荒问题的建议》、程小芳代表提出的第76号《关于农田生态治理的建议》。

由县政府办公室转交我局办理的县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共8件，分别是：王金钱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5号《关于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议案》、朱新安代表提出的第20号《关于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议案》、黄旺龙代表提出的第24号《关于促进浮梁县订单粮食产业发展的建议》、刘奇凯等3名代表提出的第44号《关于要求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遗留问题的建议》、邓超代表提出的第62号《关于“小蜜蜂”大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的建议》、臧中泽代表提出的第63号《关于帮助治理臧湾乡臧湾村昌景黄铁路沿线卫生提升的建议》、金汉顺代表提出的第70号《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这些建议对推进全县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促进我局工作都有积极意义。为此，我局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局长亲自抓建议办理工作，召开了专题督促会。经过各承办股室的共同努力，16份县十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的建议已全部办结完毕，办复率达100%，满意率达100%。其中：A类2件、B类14件。办复率达100%，满意率达100%，具体情况如下：
A类答复件的办理情况

关于戴嵩菲代表提出的第55号《关于大力推进乡村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建议》，我局表示，全县已经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76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4家），合作社827家，家庭农场410家，以此带动农业产业的发展。今后将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景德镇开门子公司的高岭中国村、铭宸公司、荻湾乡村振兴公司等领军企业为龙头，以浮梁县已创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示范，辐射带领更多的经营主体参与生产，发展浮梁特色的有机农业和休闲农业，重点打造浮梁茶、浮梁大米和浮梁休闲果业，从而将农业观光体验园与民宿、康养、乡村旅游相结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关于金汉顺代表提出的第70号《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我单位已就相关问题进行现场踏勘走访，并责令2020年高标准农田峙滩片区施工单位江西省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人力物力对有问题的地方进行整改。我局对于该建议的答复件，得到了代表的肯定和满意的回复。

B类答复件的办理情况

关于邓超代表提出的第67号《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建议》，针对野猪残害水稻导致粮食减产，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的现状，我县领导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安全工作，为确保我县粮食面积和产量稳定，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组建野猪捕杀队伍，高效率防犯野猪侵害；二是加快相关补贴的拨付进度，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三是完善粮食保险措施。加大水稻保险承保、查勘、定损等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推动水稻保险精准承保、精准理赔。获得了代表的高度肯定与赞扬。

关于臧中泽代表提出的第63号《关于帮助治理臧湾乡臧湾村昌景黄铁路沿线卫生提升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浮梁县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经省发改委批复后，已完成项目招标，紧密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方案，臧湾乡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村容村貌提升工程正在开工建设中，正在对新建垃圾中转站进行选址。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设，对臧湾乡臧湾村昌景黄铁路沿线卫生进行改善提升。代表表示很满意。
二、办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特点

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是加强和改进我局工作的有效抓手。我局紧紧围绕提高代表所提问题解决率和代表满意率这个中心，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沟通协调，注重工作实效，较好地完成了今年的办理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一直以来，我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把办理工作作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工作落实的大事来抓。接到县政府的转办件后，我局立即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成立了局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对每件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按照每个建议反映的具体问题，确定了具体的承办股室。同时要求各承办股室要以对代表、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建议办理工作，确保建议办理质量。

（二）强化跟踪督办，提高办理质量。领导小组要求各承办股室在建议办理过程中，规范办理工作程序，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和沟通，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尽最大可能解决代表提出的问题。通过主动协调，电话督查等方式进行督办、催办，提高了办理工作的效率，保证了所有建议按时办复。对涉及多个业务股室的建议，领导小组积极协调解决问题，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实地检查落实情况，确保办理工作落实到位，促进了办理质量的提高。

（三）加强沟通联系，力求代表满意。加强沟通联系，征求代表意见，及时掌握人大代表的真实想法和具体要求，是提高办理工作实效的重要举措。我局注重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通过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代表对办理工作的具体要求，汇报办理落实情况和办理结果，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代表满意率进一步提高。

三、下步打算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健全完善办理工作制度。进一步提高对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重要性认识，把办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健全完善“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工作人员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办理任务、办理人员和办理措施三落实。继续严格落实建议办理“五级责任制”，层层压实办理责任。

（二）突出重点，切实提高办理工作的满意度。按照“实事求是，尽力而为，务求实效”的原则，在办理过程中，坚持“先面商、后答复，不面商、不答复”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分轻重缓急，突出办理重点，统筹安排，讲求实效，努力提高办理质量，让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

（三）强化监督，确保办理工作取得实效。采取电话督办、会议督办、视察督办和现场督办等方式，对每一件建议办理情况进行督查，对代表满意度进行电话回访，切实抓好督促检查和通报，严把办理时限关、答复关和落实关。加大督查覆盖面，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

总之，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县人大的监督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改进办理工作方法，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扎实办好人大代表提出的每一件建议，努力让人大代表满意，让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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